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【第一次收費】

家    長    會    費 100 100 100 項       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

學 生 團 體 保 險 費 200 200 200 本次預收55餐 2915
2915     (扣
3/26-3/28露

營)

2915

第 八 節課輔費 本次合計 2915 2756 2915

書   籍   費 1618 1590 1205

畢業個人照($100)+紀念

冊($285)
0 0 385

冷氣維修保養費 0 0 0

總        計 1918 1890 1890

※書籍費屆時依實

際共同供應契約實

際金額收費

總計

金額

一年級 1618 0 0 2915 4833
二年級 1590 0 0 2756 4646
三年級 1205 385 0 2915 4805
一年級 1618 0 0 2915 4733
二年級 1590 0 0 2756 4546
三年級 1205 385 0 2915 4705
一年級 0 0 0 0
二年級 0 0 0 0
三年級 385 0 0 385
一年級 0 0 0 0
二年級 0 0 0 0
三年級 385 0 0 385
一年級 1018 0 0 0 1018
二年級 990 0 0 0 990
三年級 605 385 0 0 990
一年級 1618 0 0 2915 4733
二年級 1590 0 0 2756 4546
三年級 1205 385 0 2915 4705

本人極重、重度身障 一年級 0 0 2915 2915
或 二年級 0 0 2756 2756

父母極重、重度身障 三年級 385 0 2915 3300
本人 中、輕度身障 一年級 0 0 2915 3115

或 二年級 0 0 2756 2956
父母  中、輕度身障 三年級 385 0 2915 3500

一年級 0 0 2915 3015
二年級 0 0 2756 2856
三年級 385 0 2915 3400

活動組 總務主任

教務主

任
學務主任 校長

家長會

費

金    額

冷氣維

修保養

費
保險費

畢業個人照+紀念

冊

  ※下次收款日期114年5月上旬    以本學期實際剩餘

用餐天數收費

※第八節課輔費：依上課需求調查表統計人數，核算明

確金額後(約2000元)，參加者將於繳費單加入正確金額

書籍費未確定

午餐費

一般子女 100 200

2.營養午餐費（單位：元）每餐以53元計

多退少補     本學期將分2次收費

1.總務處(註冊、書籍費) （單位：元）

項             目
金       額

書籍費3、繳費類別

200

中低收入戶子女 0 0

一般子女－

減免家長會會費
0 200

0

0

00 0

公教遺族 0

低收入戶子女 0 0

特殊境遇 0 0

0

原住民學生 100 0 0

0 200

         台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註冊須知  114.01   

一、註冊期限【本學期繳款費用含：註冊費+午餐費—藍色繳款單】 

       全體學生統一於 2 月 10日至 2月 21日（星期五）前(含當日)，完成繳款單繳費。 

  二、註冊繳費注意事項 

  1.繳款單於 2月 10 日發放。 

    2. 繳費方式： 

     （一）繳費方式：至 7-11、萊爾富、全家便利商店、郵局(手續費 6 元) 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銀行臨櫃繳款(免手續費)；現金繳款；或以信用卡、ATM 轉帳。 

（二）繳款後收據第一聯為學生收執聯請妥為保存（學生存查或申請教育補助費用）， 

      第二聯學校收執聯請於 2 月 24日前繳給導師彙整再轉交出納組，以便查核。 

（三）若遺失學校印製之繳款單者，務必回學校總務處出納組補單。 

（四）逾繳費期限，仍可至銀行、郵局或超商繳費，；有關繳款單問題，請洽詢本校出納組(TEL：2388118轉 1013)     

   3.學生團體保險費減免者：重度身障學生、重度身障人士子女、低收入戶子女、中低收入戶

子女、原住民學生、特殊境遇家庭子女。 

三、繳費項目依台南市政府 112.05.23 南市教課(二)字第 1120642049 號函辦理。  

四、各項收費金額說明如下表 1、2、3。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